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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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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，对保护育种者权益和促进育种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自建立以来，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。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也呈现出一些不相适

应之处。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实施以来，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进展与成效进行了总结，分析了目

前面临的形势与问题，并对健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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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90 年代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

断深化，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农业科研，特别

是育种创新。同时，为了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

（WTO，World Trade Organization），需要建立植物新

品种保护制度，对植物新品种进行立法保护。经过

多方论证和反复修改，我国于 1997 年 3 月 20 日正通信作者： 崔野韩

的品种审定、登记和新品种保护分属于不同部门，同

类事情多头管理影响运行效率。当前品种审定、登

记和新品种保护都需要进行 DUS 测试且相互之间

联系紧密。因此，推进我国的品种审定、登记和新品

种保护并轨运行，打通品种审定、登记和新品种保护

之间的隔阂，提高品种管理运行效率，做到 DUS 测

试报告在品种审定、登记和品种权申请中通用，有效

提升审定、登记和授权速度。

2.4　加大种业公司整合力度，推动蔬菜品种的融合

与优化　近年来我国种子公司的整合以及并购速度

有所加快，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报道，截止到 2016
年，我国种业企业总量由 2011 年的 8700 多家减少

到 3951 家，减幅达 54.6% ；但是我国的种子需求量

不减反增，从 2011 年的 1561.5 万 t 增长到 1850 万 t，
增幅达到了 18.5%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小型种子公司

的整合及并购不仅不会降低我国种业的发展，还在

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。

加速小型育种公司整合以及并购的进度，一方

面有利于改善种子市场当前的“杂、乱、差”的现象，

形成少数“骨干公司”以及“种业巨头”为主的新格

局，便于种子公司以及种子市场的管理更加规范；另

一方面有利于骨干种子公司能够“慢工出细活”推

出自己的“完美”优良品种，改善当前育种单位以及

个人急功近利的局面。优良蔬菜单品种的大面积推

广使得投入产出比增加，获得利润增加，育种家更愿

意进行新品种保护，同时也能提高我国种业在百姓

心中的地位，不再一味崇尚“洋种子”。

2.5　加大品种权保护的执法力度　完善农业部品

种权行政执法法律法规，做到有法可依。同时在各

省各地区加强品种权执法队伍的建设，提高执法水

平，设立品种权法庭，使品种权拥有者的权利能够得

以有效的保护。

此外，还要加快组织制定蔬菜品种的 DNA 快速

鉴定技术标准，为科学、快速、准确查处品种权侵权

案件提供技术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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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于 1999 年 4 月 23 日加入国际

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（UPOV，the International Union 
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）公约 1978
文本，成为 UPOV 第 39 个成员。随后，农业部制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

（农业部分）等配套规章和保护名录，有关农业植物

新品种保护的法规体系初步形成，并成为我国知识

产权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[1]。

1　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进展与成效
《条例》实施以来，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

业取得长足发展 [2]。截至 2017 年 8 月底，我国农业

植物品种权申请总量突破 2 万件，授权总量近 9000
件。2016 年度申请量超过 2500 件，位居国际植物

新品种保护联盟（UPOV）成员国首位。20 年来，我

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建立，审

查测试体系逐步健全，宣传培训不断加强，国际交流

合作日益深化，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凸显。

1.1　促进了植物新品种的选育创新　通过授予新

品种权，保护了郑单 958、Y 两优 1 号、济麦 22 等

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综合性状良好的玉米、水

稻和小麦品种，推动了品种更新换代，良种在农业科

技贡献率中的比重超过 43%，为我国现代种业发展

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.2　加快了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　据统计，目前

我国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棉花、大豆五大主要农作物

72% 的主导品种都申请了品种保护，推广面积占其

主导品种推广总面积的 78%，品种保护为粮食增产

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.3　推动了民族种业的快速发展　拥有自主知识

产权，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。植物新品种保护

制度的建立，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种子企业投资育种

创新的积极性 [3]，2016 年种子销售前 50 名种子企

业的研发投入 13.8 亿元，占其销售收入的 6.3%。

自 2011 年起，企业植物新品种权年申请量已连续 6
年超过科研机构，年均增长 20% 以上，企业的自主

知识产权拥有量不断攀升，创新主体地位逐渐确立，

隆平高科、登海种业等一批大型骨干种子企业不断

涌现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种业的繁荣发展。

2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面临的形势与问题
2011 年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

种业发展的意见》，赋予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

属性和种业管理属性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双重属性，

决定了其促进种业创新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同时也面

临着双重考验。

首先，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

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08 年国务院发布《国家知识

产权战略纲要》将植物新品种确定为与专利、商标、

版权等并列的七大战略专项任务之一，并连续多年

将打击植物品种权侵权行为作为国务院开展打击

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重要任

务之一。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知识产权局、

农业部等单位《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

划（2014-2020 年）》，对植物新品种的创造、运用、保

护、管理和服务作出了全面部署，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其次，植物新品种保护要满足国家发展现代种

业的要求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下决心把民族种

业搞上去，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。

近年来，国务院对种业发展作出了全面而强有力的

部署，2011 年国务院 8 号文和 2013 年国务院办公

厅 109 号文均对发展现代种业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要求“深入推进农业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对加快现代种业创新提出了更

高的要求。

此外，植物新品种保护还要面临生物技术的挑

战 [4] 和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 [5]。生物技术的快速发

展给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带来了挑战 [6]，为了应对

随之而来的修饰性育种和模仿育种“井喷”的现象，

UPOV 公约 1991 文本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。

UPOV 公约 1991 文本相对 1978 文本更加系统和规

范了有关品种权制度的实体内容，并赋予品种权人

更大的权利范围和保护客体更强的保护效力。纵观

全球，目前完全执行 UPOV 框架下较低水平的 1978
年文本的成员国只有中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 个

国家，这对提高我国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中

的话语权极为不利。

面对国内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新形势和新要

求，我国现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保护水平和

力度上呈现出明显不足 [7]，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2.1　申请品种权的植物种类单一　从目前我国品

种权申请的植物属种来看，品种多样化水平低，结构

单一。水稻、玉米、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品种权申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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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.5%，蔬菜、花卉、果树等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园艺

作物品种申请量仅占 16.7%，而欧盟和日本的园艺类

植物品种则占总申请量的 60% 左右。许多小众作物

和地方特色作物由于不在保护名录范围内而无法申

请保护，限制了稀有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，阻碍了特

色作物的育种创新，无法满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对种植结构调整和种业市场多元化的新要求。

2.2　品种原始创新力度不足　据统计，全国推广面

积居前列的两系杂交稻品种，母本基本来源于 Y58S、
广占 63S，父本多来源于扬稻 6 号。近几年推出的玉

米品种如登海 605、隆平 206、农华 101 等，其亲本都

来自于对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的亲本的简单改造。

可以看出，我国农作物育种更多停留在对主要推广

品种和核心亲本改造的修饰性育种方式上，从而导

致当前农作物品种遗传基础狭窄，品种同质化现象

严重，原始创新品种匮乏，为粮食安全留下隐患。

2.3　保护范围和力度有限　我国实行植物新品种

保护名录制，只有列入名录范围内的植物种或属才

能申请品种保护，且保护期限较短。同时，由于我国

目前的品种权保护仅限于生产和销售 2 个环节，且

保护的客体仅限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，限制了权

利人的举证范围，对于常规品种和无性繁殖品种，权

益人更加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。

2.4　品种“引进来”受阻　由于我国保护水平较低，

国外育种者不愿把最新研究成果和优良新品种推

广到我国，国外优良育种资源引进严重受阻。截至

2016 年底，农业植物来自境外的申请仅为 1141 件，

占总申请量的 6.3%，远低于 UPOV 其他成员受理国

外申请比例，如欧盟近 5 年受理品种权申请中来自

国外的申请约占 25% 左右，美国受理和授权的国外

植物专利数量甚至是本国的 1.5 倍，这对于提升我

国育种创新水平和发展现代种业极为不利。

2.5　维权挑战多，实施难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

产权侵权案件的大数据报告显示，近 2 年全国知识

产权侵权案件量呈上升趋势，2016 年较 2015 年上

升 41.34%。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，品种权侵权案件

亦是多发频发。然而，由于品种侵权的鉴定过程复

杂且专业性较强，涉及多家职能部门，耗时较长，成

本较高，且品种权人并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，维权反

而“得不偿失”。随着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新

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，侵权方式更加复杂

多样，侵权责任人流动性较大，违约责任难以追溯，

维权更加“雪上加霜”，严重打击了品种权人的维权

信心和自主研发的积极性。

3　健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若干建议
3.1　加强理论研究　组建新品种保护政策法规与

技术研究家委员会，深入研究 UPOV 公约文本以及

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，针对 UPOV 1991 年文本

中的实质性派生品种、农民权利、育种者权利范围等

制度开展专题研究，强化理论学习，研究探索具有中

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。同时加强对生物技

术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应用与研究，加快推进测

试指南的研制，为完善制度提供科学依据。

3.2　优化顶层设计　统筹考虑 UPOV 公约 1991 文

本中关于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的相关措施，明

确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未来的发展方向，研究启动

中国加入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的相关工作。在时

机成熟时，积极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，提高《条

例》的法律层级。出台政策举措，引导国内育种者将

我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优势，促进优良品

种的创造和运用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

议，坚持以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

为核心的丝路精神，鼓励品种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。

3.3　完善法规制度　贯彻落实《种子法》新要求，加

快《条例》及配套规章制度的修订，进一步完善植物

新品种保护法规和制度体系 [8]。在修订《条例》时

应基本采纳 1991 文本的关键内容，建立实质性派生

品种制度，鼓励育种原始创新，延伸保护链条，扩大

保护对象，延长保护期限，全面提高我国植物新品种

保护水平。同时还应强化现代生物技术在品种测试

中的作用，引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新突破。此外，

还需完善《专利法》中植物遗传资源、植物发明专利

等相关制度。

3.4　强化维权执法　进一步强化品种权维权和执

法。参照专利、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，将侵

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列入《刑法》处罚的范围，以

加大对侵权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。修订完善最高

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解释》和《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

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，加大处罚和赔

偿力度。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，增强品种权人的

维权信心 [9]。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，加强农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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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国际互认 

助推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迈上新台阶
高　玲

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，海南儋州 571737）

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变革，特别是新一

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。近年来，我

国种业快速发展，整体实力加快提升，实现种业国际

化，壮大民族种业，引导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，需要加

强品种权保护；同时，随着我国品种权保护制度日趋

完善，国外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保护的数量和种类

不断增加。此外，要求中国加入 1991 文本的国际国

内呼声日益加强。新形势下，如何为国内外企业或

育种家提供更便捷、更高效的服务，激发植物品种创

新的生机和活力，引领民族种业国际化，赢得国际农

产品贸易主动权以及充实我国植物“基因库”是值

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。面临新挑战，我们必须立

足国情，放眼世界，提高认识，用开放的思想破解遇

到的难题。加快推进植物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和稳

定性测试（以下简称 DUS 测试）报告的国际互认，

是抓住机遇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，是提

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，是助推

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举措。

1　加快推进国际互认，应对国际新形势的挑战
1.1　开展国际互认，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

发展的新局面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（UPOV，

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
Varieties of Plants），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，为提

供和推广有效的植物品种保护体系搭建了平台，成

员国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规定的原则，分

别对植物新品种授予品种权，旨在鼓励植物新品种

的开发，造福于社会。

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，UPOV 共有 74 个成员

国，其中加入 1991 文本的有 56 个成员，占 75.7 % ； 
加入 1978 文本的有 17 个成员，占 23.0 % ；加入

1961/1972 文本的有 1 个成员，占 1.3 %。我国于

1999 年 4 月 23 日正式加入 UPOV，是第 39 个成员

国，实施的是 1978 文本。从地理分布上，实施 1978
文本的成员主要分布于南美洲，亚洲成员中仅中国

实施的是 1978 文本（图 1）。随着国际保护体系的

不断完善，与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比较，我国植物新

品种保护制度的缺陷日益彰显，品种权保护仅限于

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，而对为繁殖材料进行存储、运

输、加工、许诺销售等极可能构成侵权的环节未作规

定；品种权保护的客体仅限于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，

对其收获材料未做规定，对于常规品种和无性繁殖

品种，权益人根本无法正常维护权利。这样，在国际

政执法与司法的有效衔接，形成品种权大保护工作 
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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